附件6
2024年度“迎新春送温暖”项目支出
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1.怀化市慈善总会是非营利性社会组织，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并接受监管，具体负责整合社会资源开展慈善活动，实施救灾、济困、助老等多个领域社会救助项目。市特困家庭大病医疗慈善救助服务中心为市民政局的下属事业单位，具体负责慈善总会日常工作运营，在“迎新春送温暖”慰问活动中，承担项目策划、资金筹集、物资调配及监管等职能，确保慰问活动精准覆盖困难群众。
2.项目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、省民政厅工作要求及我市年度慈善工作规划立项，以保障春节期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、传递社会关爱为目标，资金申报结合历年慰问标准及当年实际需求，参考《怀化市慈善总会项目资金分配方案》执行。
3. 资金使用遵循“专款专用、公开透明”原则，支持对象重点为全市范围内的受灾群众、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困难老年人、农村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、困难残疾人以及困难失独家庭等特殊群体，通过深入各县（市、区）和城区街道，采取直接发放现金和物资（米、油、被套等生活物资）的方式实施救助,将筹集到的善款及物资分发给需要帮助的群众，确保他们温暖过冬、祥和过年。
4.资金分配主要根据各县（市、区）困难群众数量、受灾情况及实际需求分配资金，优先保障受灾群众和特困群体，兼顾公平与效率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1.2024年1月7日至4月28日，怀化市慈善总会联合各县（市、区）慈善会同步开展“迎新春送温暖”活动，计划慰问困难群众400户，发放大米200袋、食用油400桶、床上用品四件套180套、现金20万元，覆盖市本级、鹤城区、中方县、芷江县、新晃县、麻阳县、洪江市、溆浦县共8个县（市、区）的困难群众。
2. 活动期间同步开展“怀善致远・公益助困”项目，为有集中照护需求的老人提供慈善补贴。
3.项目申报内容与实际实施情况基本一致，目标设定主要基于历年慰问经验及当年调研数据，覆盖群体明确，指标可量化，进度计划合理可行。
（三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
由市民政局、慈善总会联合开展项目评价，采取查阅发放花名册、财务账簿、实地走访受助对象等方式，对项目完成情况及效益进行评估。
二、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
（一）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
项目申报资金总额3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，以市民政局名义向市人民政府申请，财政拨款后市民政局将资金全额拨付市慈善总会专户，无预算调整情况。
（二）资金计划、到位及使用情况
	2024年怀化市慈善总会“迎新春送温暖”活动财政资金分配表

	资金来源
	县市区
	资金使用方向
	预算（万元）
	实际使用（万元）
	资金使用情况

	财政拨款资金
30万元
	市本级
	发放慰问现金及购物资慰问215户困难群众（（200-2000）元/户）
	12.5 
	12.50
	已全部发放完毕，收款领条、花名册（已签名）、照片等佐证资料已收齐

	
	麻阳县
	[bookmark: _GoBack]发放困难学子慰问金50人（1000元/人）
	5.00 
	5.00
	已全部发放完毕，收款领条、花名册（已签名）、照片等佐证资料已收齐

	
	辰溪县
	采购物资慰问困难群众20户（500元/户）
	1.00 
	0.98
	物资预算500元/户，实际487元/户，已发放完毕，收款领条、花名册（已签名）、照片等佐证资料已收齐

	
	溆浦县
	采购物资慰问困难群众40户（500元/户）、发放困难学子慰问金20人（1000元/人）
	4.00 
	3.95
	物资预算500元/户，实际487元/户，已发放完毕，收款领条、花名册（已签名）、照片等佐证资料已收齐

	
	新晃县
	采购物资慰问困难群众30户（500元/户）
	1.50
	1.46
	物资预算500元/户，实际487元/户，已发放完毕，收款领条、花名册（已签名）、照片等佐证资料已收齐

	
	鹤城区
	采购物资慰问困难群众20户（500元/户）、发放困难学子慰问金10人（1000元/人）
	2.00 
	1.97
	物资预算500元/户，实际487元/户，已发放完毕，收款领条、花名册（已签名）、照片等佐证资料已收齐

	
	洪江市
	采购物资慰问困难群众40户（500元/户）
	2.00
	1.95
	物资预算500元/户，实际487元/户，已发放完毕，收款领条、花名册（已签名）、照片等佐证资料已收齐

	
	中方县
	采购物资慰问困难群众45户（500元/户）
	2.00
	2.19
	物资预算500元/户，实际487元/户，已发放完毕，收款领条、花名册（已签名）、照片等佐证资料已收齐

	合计
	
	30.00
	30.00 
	


（三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
项目实施严格执行资金审批流程，物资采购采用询价比价方式通过政采云平台下单，账务处理及时，会计核算规范，资金使用安全合规。
三、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
（一）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
成立“迎新春送温暖”专项工作小组，由市民政局党组副书记、副局长、市慈善总会秘书长赵顺涛任组长，下设物资采购组、发放组、宣传组，各组分工负责物资采购、区域对接、信息公示及反馈收集。在实际实施中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部门摸排困难群众名单并报市慈善总会审核汇总确定最终名单，市慈善总会根据实际需求公开询价采购，按照项目分配方案发放资金和物资，确保物资质量集中发放与入户走访结合，活动中留存影像及文字资料，建立受助对象档案库，活动结束后进行信息公示及反馈收集。
（二）项目管理情况
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及《怀化市民政局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》采购流程，依法依规进行采购，并接受社会监督，对特殊群体（如失独老人、受灾群众等）建立个性化帮扶档案，确保救助精准。
（三）项目监管情况
市慈善总会全程监督资金使用及物资发放，联合县区慈善会开展现场核查，通过电话回访、入户调查等方式抽查发放效果，未发现截留、挪用等违规问题。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
（一）项目完成情况
财政拨付30万“迎新春送温暖”项目资金全部专款专用，并于2024 年 4月28日前完成全部物资和现金发放，实际慰问困难群众490户，发放大米228袋、食用油 423桶、床上用品组合四件套 195 套（购物资资金合计9.8万元）、现金20.2万元，超额完成计划目标，物资验收合格率 100%，发放流程合规率 100%。
（二）项目效益情况
项目直接惠及490户困难家庭，缓解了困难群众春节期间生活压力，将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爱传递到困难群众身边，营造了温馨和谐、安定祥和的春节氛围。
五、评价结论及建议
（一）评价结论
项目整体绩效显著，资金使用规范，目标完成度高，社会效益突出，达到了“保障困难群众温暖过节、传递慈善关爱”的预期效果，提升了全市慈善品牌公信力。同时，经抽样调查显示，受助群众满意度达 98%，普遍反映物资实用、发放及时，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。
（二）存在的问题
虽然项目取得了既定效果，但仍存在部分问题，如：个别县区困难群众摸排不够细致，存在少量遗漏现象；项目宣传覆盖面有限，部分群众对慈善政策了解不足。 
（三）相关建议
下一步，将持续优化项目实施流程，完善困难群众动态数据库，加强上下联动对接、数据共享，提高摸排精准度，借助媒体、社区平台等扩大慈善公益宣传，全面提升怀化慈善事业知晓率和影响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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